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
志工招募甄選簡章
一、 目的： 
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（以下簡稱本場）為推廣自然生態專案活動、提供多元學習認識自然生態與志願服務之機會，招募並培訓本場志工（以下簡稱梅峰志工）。
錄取人數：解說志工30~40人，備取5人；園藝志工5人。
1.報名方式：自傳、學經歷、專長及報名表，郵寄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215號。或E-MAIL：mffarm01@mf.ntu.edu.tw    詢問電話：049-2802499
2.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0年4月30日下午5點截止，報名錄取名單由本場網頁公告http://mf.ntu.edu.tw，不另行通知。
3.甄選日期：100年5月14~15日。
4.考核日期：完成5月14~15日訓練者，方可參加100年5月22考核。
5.見習日期：經考核錄取後，自 100年6月1日起，至100年12月31日。
6.見習內容：
(1)解說志工:需於見習時間內服勤至少達10點(包括當日營隊解說隨隊見習二次、講梅峰四季簡報檔一次)，並經本場認核後，方正式成為梅峰志工，並頒發志工證。 (隨隊見習與解說宣導實習，期間不計列服勤時數，不支給服勤津貼）。
(2)園藝志工：需於見習時間內參與田間管理至少達10點，(包括當日營隊解說隨隊見習一次，期間不計列服勤時數，不支給服勤津貼）。並經本場認核後，方正式成為梅峰園藝志工，並頒發志工證。 
三、 報名資格： 

（一） 凡年滿18歲、高中以上學歷、具導覽解說熱忱、喜愛聽故事及講故事、願意奉獻並能於服勤時間準時出勤者。
（二） 具教案設計能力及經驗者佳。
（三） 具自然、人文、歷史、社會及各領域專業知識者佳。
（四） 具外語能力（如英語、日語）者佳。
 (五)   歡迎仁愛鄉及埔里鎮鄉親踴躍報名
 (六)   歡迎可以假日或非假日固定排班或機動排班者請於自傳中說明，並於報  
       名表上勾選。
課程內容：
	時間
	5月14(六)
	5月15(日)

	0600~0750
	
	早安賞鳥

	0800~0850
	報到
	早餐

	0900~1000
	認識梅峰農場簡介
	解說分享(3分鐘/人)

	1000~1200
	農場DIY教學彩繪大自然
	解說分享(3分鐘/人)

	1200~1300
	午餐
	午餐

	1300~1500
	梅峰生態導覽解說
	賦歸

	1730~1830
	晚餐
	

	1830~2030
	解說分享(3分鐘/人)
	

	
	
	

	 
	5月22日(日)
	 

	0800~0850
	報到
	 

	0900~1000
	筆試
	 

	1000~1030
	中場休息
	 

	1030~1130
	梅峰常見動植物鑑別
	 

	1130~1300
	午休
	 

	1315~1530
	口試
分組-定點解說(5分鐘/人)
	 

	
	
	

	
	
	


2011年梅峰志工報名表
	姓名：
	電話(O&H)：

	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	E-mail：

	年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業：

	是否在其他單位擔任志工? □無 □有 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報名類別：□解說志工    □園藝志工
用    餐：□葷          □素
入住日期：□5/13  □5/14 □5/15
	六個月內生活照或大頭照


	可值勤日期：  □假日   □非假日   □兩者均可

	學經歷專長：


	自傳：


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  志工服務需知
1. 遵行本管理要點及志工大會之決議。 

2. 擔任並履行本場所指派之職務。 

二、服勤辦法
(一)服勤記點：
1. 服勤記錄採記點方式：
(1)未擔任解說工作僅來場見習者，半日記1點，一日記2點。
(2)執行解說工作，半日記2點，一日記4點。
(3)擔任園區維護工作或其他本場指派事項，半日記2點，一日記4點。 

2. 新進梅峰志工於見習時間內服勤至少達10點(包括當日營隊解說二次)，並經本場認核後，成為正式梅峰志工，並頒發志工證。 

3. 應服勤或已預約服勤而未到，亦未請假或請人代理者，每次扣2點。遲到或早退一個小時以上者扣1點。 8:30-16:30

4. 其他優良事蹟可另外加點，由本場認可。 

5. 每年統計服勤點數，達規定點數且服勤情況優良者，優先續任次年度志工。服勤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計。 

(二)服務規定：
1. 取得正式解說志工資格後，每年服勤至少達20點。 

2. 服勤時請穿著本場提供之背心或制服，佩帶解說志工證，來場時先簽到並接受本場任務指派。服勤結束後，應填寫工作日誌，再簽退離開。 

3. 解說志工證僅供本人持用，不得轉借他人使用。志工證有效期為一年，期滿後本場評核服勤點數、配合情形、服勤態度及解說能力，擇優核發新證。 

4. 志工大會一年召開一次，由全體志工參加，開會日期另行通知。 

5. 解說志工遇下列原因時，可申請資格保留至原因消失為止：
(1)服義務兵役者。
(2)懷孕或育嬰者(育嬰者含男性志工)。
(3)因短期出國者。
(4)因傷病無法服勤者。
(5)其他不可抗拒之原因。
以上事項應於事前向本場提出申請，經同意後辦理資格保留。 

6. 未經本場同意，不得私自以解說志工名義與外界協商招攬生意或決定任何事項，違反規定者，本場撤銷其資格。 

7. 當月排定時間無法服勤時，請自尋其他解說志工代班，或於一週前向本場請假。 

8. 無故缺勤經告知後，仍再次無故缺勤者，撤銷資格，並註銷志工證。 

9. 服勤當日請勿攜眷到場或安排朋友來訪，以免影響排定的勤務。 

10. 解說志工應遵守法令及本場有關規定，如服勤期間有違法或違規情形，得由本場撤銷其資格。 

(三)服務項目：
1. 營隊解說：協助自然生態體驗營解說及蒐集整理相關資料。 

2. 場區維護：場內展示區管理維護、協助區域清潔及其他事務維護管理。 

3. 行政服務：支援本場舉辦之活動、標本及展示材料整理及其他行政事務。 

三、獎勵及福利：
1. 年度合計服勤記錄，點數達40點以上前三名，本場給予獎狀及實質獎勵。 

2. 購買本場產品及出版品得享員工優惠。 

3. 來場服勤期間本場提供住宿，每日帶隊解說津貼1000元或每次交通費500元每日膳食費300元，來場服勤若因特殊狀況無法帶隊解說者及園藝志工每次交通費500元、每次可依實際業務需求最多服勤二日，特殊大型活動值勤費另計不在此限、保險(100萬意外險及10萬醫療險)，用餐費用比照本場員工。 

4. 服勤以外時間來場，應事先預約，本人與配偶得享住宿五折優惠，每年得帶親友二十人以內來場參觀二次(二天以內)，親友之食宿費用依本場收費規定辦理。 
